
第 9356號公告 獸醫註冊條例 (第 529章 )

香港獸醫管理局 
研訊委員會頒布的命令

香港獸醫管理局 (管理局 )轄下研訊委員會根據香港法例第 529章《獸醫註冊條例》(《條例》)第
18條於 2018年 5月 30及 31日進行研訊後，於 2018年 5月 31日裁定羅偉强獸醫 (羅獸醫 ) (註
冊編號：R000130)在專業方面犯了以下違反紀律的失當或疏忽行為：(1)在 2014年 1月 13日，
當投訴人的犬隻由羅獸醫負責治療及護理時，他未能診斷出該犬隻右邊髖關節脫位，而從為該
犬隻拍攝的放射照片及╱或為該犬隻進行的檢查中，應能作出有關診斷 (控罪 (1))；以及 (2)羅
獸醫沒有就在 2014年 1月 12日及 2014年 1月 13日向該犬隻所提供的診症及治療，擬備資料
充足及╱或適當的醫療記錄 (控罪 (2))。

 根據《條例》第 19條，研訊委員會於 2018年 5月 31日下令：(1)書面譴責羅獸醫，但不把這
項譴責記錄在名冊內；(2)羅獸醫須根據一篇自己撰寫的論文，為本港的獸醫舉行一場公開研
討會 (為時不少於兩小時 )，內容必須與備存獸醫醫療記錄的專業水平相關。舉行有關研討會
前須進行適當的研究，研討會的安排及內容範疇亦須預先獲得管理局批准。羅獸醫須在由本命
令的日期起計的 12個月內舉行有關研討會；以及 (3)如果羅獸醫未能在上述時段內舉行有關研
討會，秘書須把他的姓名從名冊刪除，亦不得批准他根據《條例》第 21(3)條提出重新列入名冊
的申請，除非或直至他舉行本命令所述的研討會為止。

與本命令有關的事件詳情

 羅獸醫承認控罪 (1)，並確認他同意有關控罪的經議定事實陳述書內容。研訊委員會決定接
納經議定的事實陳述書，以支持他們裁定對羅獸醫提出的控罪 (1)成立。尤其因為研訊委員會
認同羅獸醫承認自己應等待側照髖關節的 X光片沖印出來後，才離開診所，而且單看該犬隻的
下鼻甲脊髖關節的 X光片，亦應想到犬隻的髖關節可能脫位。研訊委員會認為，羅獸醫未能診
斷出有關犬隻右邊髖關節脫位，屬未能達到當時對普通科獸醫所預期標準的行為。

 羅獸醫否認控罪 (2)。在羅獸醫所作的供詞中，他責怪診所的助理沒有在有關犬隻的住院╱
住宿記錄中記錄其生命體徵及其他資料。可是，在羅獸醫的結案陳詞中，他承認作為資深的獸
醫，有責任管理診所，而他在這方面有所不足。他亦承認，自己沒有在醫療記錄中記下有關詳
細資料，實屬疏忽。

 研訊委員會備悉，根據《註冊獸醫實務守則》(《守則》)第二部分第 18.1.3段，所有獸醫均有責
任備存有系統、真確、足夠、清晰及即時的醫療記錄。另外，根據《守則》第二部分第 3.6段，
如獸醫所管轄或督導的非獸醫專業人員未能達到獸醫專業所預期的標準，有關獸醫可被視作在
專業方面犯失當或疏忽行為。

 研訊委員會認為，有關犬隻在接受羅獸醫的治療及護理時的醫療記錄資料極為不足。尤其犬
隻因肺炎而須入院，並須以噴霧劑輔助呼吸，但診所竟然沒有在其住院記錄中定時記錄其呼吸
率、脈搏或體溫。研訊委員會裁定，羅獸醫沒有擬備或確保資料充足或適當的醫療記錄得以備
存，屬未能達到當時對獸醫所預期的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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